
附件 3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佐证材料（供参考）

以下佐证材料为参考，企业只需证明自身符合《山东省

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鲁工信发〔2022〕

8 号）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条件即可，不一定每一项都

要提供。

1.目录。

2.营业执照。

3. 经 注 册 会 计 师 行 业 统 一 监 管 平 台

（http://acc.mof.gov.cn/）赋码备案的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审计报告，如 2024 年审计报告未出，可先

提供公司盖章的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后续需补充提供基本

一致的审计报告）。

4.研发投入佐证材料（如在年度审计报告中已体现该数

据的，不需重复提供)。

5.（非必须）上年度营收 1000 万以下的，提供近两年

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佐证材料。

6.（非必须）近三年获得的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证书

（需政府部门或单位颁发）。

7.（非必须）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 500 强企业组名单相关证明材料。



8.数字化水平自测证明材料（国家培育平台上的数字化

水平自测结果截图）。

9.质量管理水平证明材料（管理体系认证、自主品牌、

参与制修订标准等）。

10.属于本省重点产业领域情况的说明。

11.创新生产经营情况的说明及有关证明材料。

12.主导产品细分市场占有率证明（企业自证，要体现

计算过程和原始数据来源）。

13.（非必须）上市进展情况的说明及有关证明材料。

14.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I 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

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

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均不包含转让未满 1 年的

知识产权）。“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或在海外取得收入的其

他Ⅰ类知识产权，其中专利限 G20 成员、新加坡以及欧洲专

利局经实质审查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②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Ⅰ类知识产权。③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Ⅰ类知识产

权。④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Ⅰ类知识产权。

“Ⅱ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导产品相关的软件著作权、授权

后维持超过 2 年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均不包含

转让未满 1 年的知识产权）。



15.研发人员占比证明材料（2024 年 12 月底缴纳社保人

数证明、研发人员花名册）。

16.建立研发机构证明材料（证书、奖牌、文件、机构

规章制度、实景图片等）。

17.（非必须，根据所在市要求提供）公共信用报告/无

违法违规记录证明（访问信用中国：https://credit.shand

ong.gov.cn/，在首页左侧“快捷服务”栏目处点击“无违

法违规记录证明”获取）。

18.（非必须，根据所在市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真实性

声明。

19.与填报内容对应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将佐证材料按照以上顺序整理为一个 PDF文件打包上传

至培育库佐证材料处。


